
申办继承权公证亲属关系证明表

	被继承人

（死亡人）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死亡日期
	死亡原因、地点
	生前工作单位
	生前住址
	婚姻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家庭住址
	备注（若在世，填写身份证号码；若去世，填写死亡时间）

	被继承人的父亲
	
	
	
	
	

	被继承人的母亲
	
	
	
	
	

	被继承人的配偶
	
	
	
	
	结婚时间

（初婚或再婚）
	
	死亡日期,
	

	被继承人的子女

（包括：婚生子女，非婚生子女，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。丧偶儿媳对公、婆，丧偶女婿对岳父、岳母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，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。已死亡的被继承人子女应注明死亡时间、地点和是否有自己的子女）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家庭住址
	与被继承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被继承人只有上述   个子女，再无其他子女。

	证明单位

（由当事人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加意见并盖章；当事人没有单位的，居民由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加意见并盖章，村民由村委和镇政府加意见并盖章）
	证明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单位经办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证明单位电话： 

年    月    日


威海市威海卫公证处印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